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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協助宣導科技領域就業金卡申請，請查照。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 　

為吸引外國特定專業人才，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

法」第9點明定「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擬在我國從事專業工

作者，得逕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核發具工作許可、居留

簽證、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之就業金

卡」。

工作、簽證、居留、重入國許可等四證合一之「就業金

卡」的持卡者無須透過雇主申請，可自由尋職及轉換工

作，亦享有首次來臺租稅減免等優惠措施，併予說明。

為延攬優秀外國科研人才，檢送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具有

科技領域特殊專長(中英文版)、「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具有

『科技領域』特殊專長」之資格條件及應備文件檢核表

(中英文版)，請惠予協助提供並鼓勵外國科研人才申請科

技領域就業金卡。另國發會就業金卡網站(https://goldcar
d.nat.gov.tw)提供就業金卡申請中英文完整資訊，併請轉

知參考運用。

正本：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（共302單位）、本部生科司、工程司、人文司、自

然司、前瞻應用司、產學園區司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

學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、財團法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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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、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、駐外單位（共17單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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